关于做好2016年度团内统计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团委：
按照团省委要求，为全面掌握团组织、团员和团干部队伍发展状况，现就做好2016年度团内基本信息统计工作通知如下。
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各学院团委要准确掌握团员、专兼职团干部、团支部等的基本情况，认真统计《2016年共青团有关信息统计（汇总）表》（附件1）中要求的有关数据，认真填报《共青团有关统计数据对比表》（附件2）。年度统计数据变化幅度超过5%的学院团委，应对数据变化原因进行分析说明。
[bookmark: _GoBack]各学院团委要高度重视、扎实做好各项数据统计汇总工作，为下一步推进全团“智慧团建”系统建设奠定基础。请于2017年3月1日前将汇总表和对比表经分团委书记签字后报校团委组织部，电子版同时发至校团委邮箱qdndtw@163.com。

附件：1. 2016年共青团有关信息统计（汇总）表
2. 共青团有关统计数据对比表

                       共青团青岛农业大学委员会
　　　　　　　　　　　　　　 2017年2月27日
附件1
2016年共青团有关信息统计（汇总）表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人：         联系方式：           
	类别
领域
	团组织
	团员
	团干部

	
	团支部数
	团员数
	专职团干部数
	兼职团干部数

	高校
	年级
	本科
	专科
	研究生
	本科
	2016年度新发展团员数
	专科
	2016年度新发展团员数
	研究生
	2016年度新发展团员数
	
	

	
	2013级
	
	
	
	
	
	
	
	
	
	
	

	
	2014级
	
	
	
	
	
	
	
	
	
	
	

	
	2015级
	
	
	
	
	
	
	
	
	
	
	

	
	2016级
	
	
	
	
	
	
	
	
	
	
	

	
	合计
	
	
	
	
	
	
	
	
	
	
	


填表说明：
1. 保留团籍的28岁以下党员和28岁以上团干部不纳入团员统计范围。
1. 专职团干部是指由单位正式工作人员担任的、职级待遇根据团的岗位确定、以团的工作为主要任务的团干部，注意与“1+100”工作中专职团干部统计口径相对应。如，各级团的领导机关正式工作人员，乡镇（街道）团委书记，部分高校、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单位的专职团干部。兼职团干部是指除专职团干部、挂职团干部以外的团干部。
1. 所填数据截止到2016年12月31日。



附件2
共青团有关统计数据对比表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人：           联系方式：     
	          年度
类别
	2016年度数据
	2015年度数据
	增减幅度（%）

	团支部数
	
	
	

	团员数
	
	
	

	专职团干部数
	
	
	

	兼职团干部数
	
	
	


备注：年度统计数据变化幅度超过5%的，请对数据变化原因加以分析说明

